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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15-019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7号），核准安徽江淮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江淮汽车”） 以新增633,616,047股股

份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汽集团”或“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江汽集团资产评估值为64.12亿元。截至目前，江淮汽车已完成了

标的资产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说明 

（一）资产过户情况 

截止到 2015 年 4 月 20 日，江汽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与业务、资产

直接相关的员工已全部并入江淮汽车，其持有的股权投资、房产、土地等资产已过

户至江淮汽车名下。 

（二）后续办理事项 

本公司向江汽控股、建投投资、实勤投资发行的 633,616,047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

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注销手续，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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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办理相关的注册商标转让手续，目

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江汽集团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5年4月21日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认为：江淮汽车本次交易已获得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除商标过户尚

在办理过程中，交易标的的资产已按照约定过户登记至江淮汽车名下；江淮汽车需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向交易对方发行633,616,047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并需向工商管理机关

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因吸收合并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的注销手续。 

三、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15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相关商标资产外, 江汽集团不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

续的交割资产已全部交付给江淮汽车, 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交割资产(包

括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持有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股权等)均已办理相关权属

变更登记手续; 江汽集团将其拥有的注册商标转让予江淮汽车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

过程中, 该等转让手续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江汽集团的全部债务已于资产交割

日起依法由江淮汽车承继; 与江汽集团(不含江汽集团下属各级子公司)拟注入江淮

汽车业务、资产直接相关的员工已与江淮汽车签署劳动合同; 江汽集团已办理完毕

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江淮汽车本次交易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无异议股东申请行

使现金选择权。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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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安徽江淮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

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2 日 


